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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过去十二个月增持公司 H 股事宜之 

法律意见书 

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就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

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持人”或“中兴新”）自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018 年 5
月 23 日期间就增持公司股份事宜（以下简称“增持”）出具本《北京市君合（深圳）律

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过去十二个月增持公司 H 股事宜之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实

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实

施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

国”，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地区）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中兴

通讯的委托，对公司及增持人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法律尽职调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的文件，并就有关事项向中兴通讯的有关人员作了询问，

对相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根据本所律师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就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之前已发生并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在进行前述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中兴通讯作出的如下书面确认

文件：公司已提供了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件或口头证言；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材料及其所述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完整

的，不存在任何遗漏、隐瞒或误导；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

完全一致，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和有效的，各文件的正本或原件的效力在其

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

有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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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仅就与增持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据中国法律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商业判断、投资决策、中国境外法律等事

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律师亦不具备发表该等意见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中兴通讯为增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增持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或公

开披露，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增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深

圳市监局”）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向中兴新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300192224518G），中兴新是一家于 1993 年 4 月 29 日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经公开查询深圳市监局之商事登记簿查询网站

（https://app02.szmqs.gov.cn/outer/entSelect/gs.html），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中兴新已公示 2016 年度报告。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期间不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有

效的增持人《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增持人具备增持的主体资格。 

 增持的具体情况 

 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的《二○一六年年度报告》、《二○一七年年度报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7 年 5 月 23 日《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及增持人出具的书

面确认文件，截至 2017 年 5 月 23 日，增持人持有公司 A 股 1,269,830,333 股，约占

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总股本1的 30.31%，不持有公司 H 股。 

 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二○一七年年度报告》及增持人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截至 2018 年 5

                                                        

1 如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的“总股本”均包括 A 股和 H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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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日，增持人已经通过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累计增持公司H股 2,038,000
股。据此，增持后，增持人合计持有 1,271,868,333 股公司股份（其中，持有公司 A 股

1,269,830,333 股；持有公司 H 股 2,038,000 股），约占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总股

本的 30.34%。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自 2017 年 5 月 24 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止，增持人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增持免于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法律依据 

 如本法律意见书第二条之“（一）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所述，截至 2017
年 5 月 23 日，增持人合计控制 1,269,830,333 股公司股份，约占 2017 年 5 月 23
日公司总股本的 30.31%。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相关投资者在一个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

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的，可

以免于按照相关规定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

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第三条之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的，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不受《收购办

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的限制。 

 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在增持前 12 个月在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已经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增持人累计增持公司 H 股 2,038,000
股，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于增持前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已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增持属于《收购办法》中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

形，增持人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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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符合《证券法》、

《收购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属于《收购办法》规定的可以免

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增持人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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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过去十二个月增持公司 H 股事宜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